115年桃園市童軍服務員工作坊(一) —木工研習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桃園市童軍會115年工作計畫辦理。 
二、主旨：利用木工課程體驗與經驗分享，增進各團夥伴情誼，並使團服務員增能學習，培養新知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童軍會
四、協辦單位：桃園市立仁美國中、本市各級童軍團
五、活動時間：115年05月17日（週日）09:00 至16：00。
六、活動地點：仁美國中(桃園市楊梅區高榮里梅獅路539巷1號)
七、活動對象：桃園市童軍團服務員、羅浮；參加人數36人，依報名順序受理，額滿為止。
八、活動費用：新台幣350元(包含餐費、材料、行政費、筆記本…等)
九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5年4月30日(星期四)以前，填妥報名表連同參加費至本會繳交或郵政劃撥（郵政帳號00170215桃園市童軍會），郵政劃撥者請影印劃撥收據及報名表，利用傳真或郵寄本會；住址：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326號，傳真電話：03-218-1356；亦可以e-mail：c282004@yahoo.com.tw傳送。
十、報到時間：115年05月17日（週日）上午09:00至石門營地報到。
十一、說明事項：
      1.服裝規定：參加伙伴請穿著童軍制服、團服或有童軍徽的服裝。
      2.活動退費方式：計算全部成本，扣除已發生費用以及未發生但屬於必要之費用後，
        a.一星期以前通知者，剩餘費用全額退費。 
b.一星期內，三天以前通知者，剩餘費用五折退費。 
c.出發前兩天通知者，剩餘費用三折退費。 
d.若因法定傳染病或天氣因素(如，颱風停班停課)無法出席者, 比照一星期以前通知者 
e.活動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。
十二、本計畫經理市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附件一 活動日程表
115年桃園市童軍服務員工作坊(一) —木工研習 日程表
	時    間
	活 動 流 程

	09:00-09:30
	報  到

	09:30-10:00
	始業式

	10:00-11:50
	基礎知識簡介

	11:50-13:00
	午  餐

	13:00-14:00
	動手練習

	14:00-15:00
	作品製作

	15:00-15:50
	分享與合照

	15:50-16:00
	結業式






附件二 活動報名表
115年桃園市童軍服務員工作坊(一) —木工研習 報名表
	姓  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電    話
	葷/素

	
	
	
	
	□葷/□素

	
	
	
	
	□葷/□素

	
	
	
	
	□葷/□素

	
	
	
	
	□葷/□素

	
	
	
	
	□葷/□素



填寫完成臭，請寄至  c282004@yahoo.com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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